
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的风险提示公告

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南证券”或“主办券商”）作为鹏起科

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鹏起”或“公司”）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，现就

鹏起定期报告披露情况做出以下风险提示：

1、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2023年财务报表审计

后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2、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关于鹏起科技

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

说明》（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（2024）第215035号），鹏起2023年存在新增关联

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

3、根据公司披露的《2023年年度报告》、《2024年半年度报告》，公司存

在实际控制人大额资金占用，大量违规对外担保事项，且公司存在大量重大诉

讼、仲裁事项，已导致公司及主要子公司资产和银行账户被查封冻结、部分资

产被执行。此外，公司及部分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；公司实际控制人张

朋起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、被出具限制消费令；公司法定代表人侯林被出具限

制消费令；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宋雪云（与实际控制人为夫妻关系）

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被出具限制消费令。

4、根据公司披露的公告，公司于2023年6月29日进行了董事、监事换届，

并选举了董事长、监事会主席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尚未开展高级管理人

员换届。公司《2023年年度报告》、《2024年半年度报告》中披露公司总经

理、财务负责人仍为宋雪云，宋雪云为失信被执行人，属于公司法明确禁止担

任董监高的情形，主办券商已要求公司改正，公司表示暂时没有合适的总经理

及财务负责人人选，因此未做修改。主办券商已提醒公司及时开展高级管理人

员换届。宋雪云作为法定禁止担任董监高人员，仍在公司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

务，上述情形表明公司治理、内控存在重大风险。

5、公司尚未按要求向主办券商提交2023年年度报告、2024年半年度报告审






